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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83/2021_2022__E5_9B_9B_

E5_B7_9D_E5_9B_BD_E9_c65_583504.htm 百考试题高考网特

别推荐：全国高校 四川高校2009年招生信息汇总（点击进入

） 你有任何高考问题请上百考试题高考论坛（点击进入）发

帖咨询！ 为了全面贯彻教育部关于依法治招的有关精神，做

好我院2009年招生工作，根据《中国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以及教育部有关文件规定，

特制定本章程。 一、学院概况 1、学院全称：四川国际标榜

职业学院 2、学院代码：12964 3、办学地点：四川省成都市 4

、办学性质：民办普通高校 5、办学层次及形式：普通高职

专科、成人专科、五年制高职、一年制中职 6、办学特色：

教育国际化、教学职业化、专业时尚化、人才专业化、人格

现代化。学院主要培养时尚健康行业高素质应用型人才。设

立了人物形象设计、现代美容、中国传统养生美容、环境艺

术设计、视觉传达艺术设计、服装设计、游戏软件、家具设

计与制造、社会体育、市场开发与营销、营销与策划、工商

企业管理、商务英语、国际贸易实务等特色专业。 7、联系

人：毛磊 8、联系电话：（028）66006889 9、传真：（028

）86376570 10、学院网址：http://www.pivotpoint.edu.cn ；学

院招生信息网：http://zb.pivotpoint.edu.cn 二、招生计划及录

取专业的特殊要求 1、计划公布：分省来源计划与专业招生

计划主要有两个公布渠道：一是由有关省（市、自治区）招

生管理部门按规定的方式向社会公布；二是由我校通过招生

简章和学院网站等形式向社会公布。 2、外语语种：商务英



语专业要求考生的外语应试语种为英语，其它专业语种不限

。非外语类专业学生的大学外语公共必修课为《大学英语》

。 3、体检标准：执行教育部、卫生部、中国残疾人联合会

印发的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》。 4、男女

生比例：对男女考生无比例要求。 三、录取原则及录取结果

公布渠道 1、录取原则：按照教育部的要求，实行学校负责

、招办监督的体制；按照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原则择优录取

。 2、提档比例：我院投档比例一般都控制在1:1.2以内，从高

分到低分录取，无分数级差要求。 3、非第一志愿：在第一

志愿不满额的情况下，我院愿意接收非第一志愿考生。 4、

专业录取原则：我院优先按第一专业志愿录取，进校后学生

根据个人爱好可重新选择专业学习（艺术类与非艺术类专业

不能互转）。艺体类考生文化、专业双上线后，按成绩相加

总分从高到低录取。 5、加试及科目成绩要求：我院各专业

均无专业加试要求和相关科目成绩特殊要求。 6、艺术、体

育专业考试：我院认定各省统一组织的艺术（美术、编导）

、体育专业考试成绩。 7、录取结果公布：按教育部和各省

市统一规定的形式公布，考生也可在我院网站查询。 四、收

费标准 1、学费：严格按照四川省物价局川价函[2004]74号及

川价函[2007]135号文审批的收费标准执行，学费标准

为6000-20000元/年生。 2、公寓住宿费：严格按照四川省物价

局川价函[2004]74号文审批的收费标准执行，公寓住宿费标准

为8001200元/年生。 3、退费办法：严格按照四川省教育厅退

费办法执行。 更多2009年高考信息请访问：百考试题高考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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